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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導學生建立自發主動學習能力、使學生畢業後能順利與社會接軌，養成
企業未來所需的能力，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自主學習畢業門檻施
行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法制、程序及疑義釐清由教務處負責；課程或活動規劃、執行及時

數登錄由教務處、圖書館、藝術中心、學務處、研發處、各系依第三點規

定負責；學生自主學習認證系統開發及維運由電子計算機中心負責。 

三、111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，應於畢業前完成各項自主學

習課程或活動，並經各承辦單位審核通過後，始認列通過自主學習畢業門

檻。自主學習畢業門檻項目及內容： 

（一）抗壓自主學習3小時：參加教務處所開設或認列之抗壓自主學習課
程3小時。

（二）精進自主學習能力3小時：參加圖書館主辦之自主學習能力精進活動3
小時。

（三）社會接軌自主學習24小時：擔任學校社團、系或非營利機構團體活

動志工，學習時數由學務處審定認列。

（四）專業證照自主學習：系自訂專業證照自主學習方案證照列表，以乙

級或同等級之系核心專業證照為原則，學生須報考系自主學習方案

證照1次，申請補助1次為限，補助報名費(含發證費)2分之1，上限

2000元。

四、自主學習課程認證之原則與程序： 

（一）辦理活動之主辦單位需於活動結束一週內至認證系統登錄通過學生

名單及時數。

（二）學生參與非本校單位主辦之活動，需於參加之當學期憑相關佐證資

料，依第三點規定送權責單位審核登錄。



（三）學生參與本校辦理之自主學習活動或課程時，應親持學生證刷到及

刷退登錄時數。 

（四）教務處於每學期初及學期末，應匯出各班級自主學習統計表提供導

師參考。 

五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章辦理。

六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施行。 




